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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秘書  ：  總議會秘書 (1)1 
余麗琼小姐  

 
 
列席職員  ：  助理秘書長 1 

李蔡若蓮女士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1)1 
鄧曾藹琪女士  
 
議會秘書 (1)1 
叢培靈小姐  
 
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(1)1 
張雪嫻女士  
 
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(1)2 
林瑞萍小姐  
 
議會事務助理 (1)1 
潘耀敏小姐  

  
 
經辦人／部門  
 

I. 選舉正副主席  
 
選舉主席  
 
  現任主席李永達議員邀請委員提名主席一

職的人選。  
 
2.  李華明議員提名李永達議員擔任主席，該

項提名獲葉國謙議員附議。李永達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3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李永達議員當選為

2011-2012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席。  
 
選舉副主席  
 
4.  李永達議員接手主持會議，並邀請委員提

名副主席一職的人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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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黃國健議員提名王國興議員擔任副主席，

該 項 提 名 獲 劉 秀 成 議 員 附 議 。 王 國 興 議 員 接 受

提名。  
 
6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王國興議員當選為

2011-2012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副主席。  
 
 
II. 2011-2012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 
 
7.  委 員 同 意 於 每 月 第 一 個 星 期 一 下 午 2 時

30分舉行事務委員會會議，但下列會議除外  ⎯⎯  
 
(a) 2012年 1月的會議將於 2012年 1月 4日

(星期三 )上午 10時 45分舉行；  
 

(b) 2012年 3月的會議將於 2012年 3月 2日
(星期五 )上午 10時 45分舉行；及  

 
(b) 2012年 7月的會議將於 2012年 7月 3日

(星期二 )下午 4時30分舉行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 2011-2012年度會期的會議時間表

已於 2011年 10月 14日隨立法會 CB(1)70/11-12
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) 

 
 
III.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

(立法會CB(1)11/11-12號
文件附錄V 

⎯⎯ 待議事項一覽表

立法會CB(1)11/11-12號
文件附錄VI 

⎯⎯ 跟進行動一覽表 )

 
8.  主席提醒委員，事務委員會編定於 2011年
10月 18日 (星期二 )下午 5時 30分舉行特別會議，聽取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行政長官 2011-2012年施政報

告中的相關政策措施所作的簡報。  
 
9.  主席表示，政府當局已建議在事務委員會

於 2011年 11月 7日 (星期一 )下午 2時 30分舉行的下次

例會上，討論下列事項  ⎯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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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開設有時限的首長級編外職位以跟進

立法規管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督導委員

會的建議；及  
 
(b) 發展彩禧路公園  ⎯⎯  一個由廢棄石礦

場改建而成的社區公園。 
 
王國興議員建議把公共租住房屋 (下稱 "公屋 ")的供

應，以及計分制下公屋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輪候時

間這兩個事項，納入事務委員會的待議事項一覽

表。由於有關事項確屬施政報告不可或缺的部分，

主席表示可考慮撤回 (b)項，以便有更多時間討論

2011-2012 年 施 政 綱 領 所 載 與 房 屋 有 關 的 措 施 。

梁耀忠議員支持更改會議議程的建議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 2011年 11月 7日會議的議程其

後加入了 "2011-2012年施政綱領所載與房

屋有關的措施 "的項目。 ) 
 
 
IV. 其他事項  
 
10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5時 50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1年 10月 24日  


